
附件 2

年度

编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研究课题

申请书

课 题 名 称

课题负责人

负责人所在单位

申 报 日 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广西检察官协会秘书处

填表说明



一、表中所列“课题负责人”应为课题研究的实际负责人，

只能填写一人。

二、“与本课题有关的近期研究成果”，填写课题负责

人的研究成果。

三、课题是检察院组织申报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为地

级检察院协（学）会或法律政策研究室，所在单位为地级检察

院，单位负责人为检察长或主管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的副检察

长；课题是检察院外的单位组织申报的，管理部门为课题负

责人所在单位的中层机构，单位负责人为单位正职或主管副

职。

四、填写申请书需字迹清晰，表达准确。一式三份（须含

原表原件一份），寄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

研究室或广西检察官协会。

五、凡递交的申请书及附件概不退还。

（此表可复印）

一、课题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职务 专业职称 研究专长

单位部门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箱

与本课题有关的近期研究成果
（近期研究成果应注明成果名称：成果形式、发表刊物或出版单位，发表或出版时间）



二、课题主要参加者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职务及
职称

工作单位 研究专长 近期研究成果



三、课题论证



同类课题国内外研究状况；本课题拟研究的主要问题、重点和难点；研
究方法；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预期效益。





四、完成项目的条件和保证

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完成本课题的研究能力，时间保证和其他条件；资料



设备；科研手段；项目分工。

五、预期研究成果

序
号 研究阶段（起止时间）

阶段成果
名称

成果
形式

承担人



最
终
研
究
成
果

序
号

完成
时间

最终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预计
字数

参加人

六、经费预算

序
号

经费科目提示 经费预算细目 金额（元）

1
资料费：研究工作所需的报刊、档案、
文献、稿件的抄录、誉印、复印、翻拍、
翻译费用，及购买最必要的图书费用。

2
咨询费：包括课题研究而产生的专家
指导、论证及进行问卷调查等所支出
的劳务费用。



3

国内调研差旅费：为完成研究工作而
必须进行的国内社会调研等活动开支
的差旅费，其标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执行。

4 小型会议费：为完成研究工作而举行
的小型研讨会所开支的费用。

5
办公用品费：包括笔、笔记本、订书机、
文件夹、打印纸、墨盒等课题研究需要
的各类办公用品的费用。

6

印刷补助费：研究成果鉴定前稿件的
打印费和誉印费等。研究经费不支付
稿酬（有重要学术和实际应用价值而
不宜公开出版的最终研究成果除外）。

7 其他支出：课题研究需要但未列入以
上各项的其他有关支出。

8 以上 7个科目预算经费合计 元

其他经费来源

经费管理单位
帐户名、帐号、开户行

七、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该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业
务素质是否适合承担本课题的研究；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
的时间和条件；本单位是否同意承担本课题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初审意见

批准资助金额（单位：元） 拨款次数 次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九、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审批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